
11 月 18 日晚，河南省许昌市区颍昌路，
头发苍白、 身材瘦小的85 岁老奶奶李玉芝
（音）又开始了夜间的忙碌。

她的小摊设在一辆小人力三轮车上，锅
内煮着玉米棒、粽子，车筐内放着绿茶等瓶装
饮料。这位头发花白、衣着整洁的老奶奶从不
主动张罗揽客，没人来时整理小摊，累了就坐
在三轮车旁的小马扎上， 有顾客时一脸慈祥
地接待。

“我是旧社会过来人，麦苗、树皮、柳叶都
吃过。摆摊有二三十年了，两个儿子争着让我
去住，都说‘妈，你年龄大了，那摊儿不摆中不
中？ 再摆我就把三轮车给你卖了’！ 我说‘不
中’！ ”李玉芝老人说。

老人每天 8 时带着一天的“口粮”出门，
回到家已晚上 9 点多， 一元钱的面条够她的
午饭、晚饭了。

无论刮风下雨，还是烈日严寒，只要身体
允许，她都会坚持出来摆摊。

李玉芝虽然 85 岁高龄，耳不聋，眼也好
使，喜欢大家称她为“自强老奶”。

牛志勇 摄/CFP

从事噪声作业劳动者

要进行职业健康检查
全国总工会劳动保护部

职业健康检查是指对从事噪声危害作
业劳动者进行的特定身体检查。 包括上岗
前、在岗期间、离岗时检查。其目的是早期发
现和治疗由噪声引起的健康损害，保护劳动
者的身体健康。

从事噪声作业劳动者的职业健康检查，
其项目应包括纯音听阈测试、心电图。

职检与一般检查不同

一般检查是用人单位对非接触职业病
危害作业的劳动者进行的身体检查，属常规
检查，以查五官科、心、肝、肾、肺、泌尿科、妇
科等为主，以发现常见病，早期治疗，其目的
是保护劳动者的健康。

职业健康检查与一般检查不同之处在
于：职业健康检查具有针对性。 如就业前的
职业健康检查，是针对即将从事有害作业工
种的职业禁忌进行的。

职业健康检查具有特异性。不同的职业
病危害因素造成的健康损害不同。如噪声作
业，主要是引起听力损伤，因此要做纯音听
阈测试。

职业健康检查具有强制性。为保护劳动者
的职业健康，用人单位对从事噪声作业劳动者
进行上岗前、在岗期间和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
查是强制性的，对此国家法律有明确规定。

职业健康检查不是所有医院都能进行。
应由取得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批
准的医疗卫生机构进行，否则检查结果无效。

上岗前必须进行职检

上岗前的职业健康检查，是指用人单位
对即将从事噪声作业的劳动者在上岗之前
对身体进行的特定检查。上岗前职业健康检

查是强制性的，应在劳动者从事接触噪声作
业前完成。对于即将从事噪声作业的新录用
人员， 包括转岗到接触噪声作业岗位的人
员，均应进行上岗前的职业健康检查。

上岗前职业健康检查的主要目的是：掌
握劳动者是否有职业禁忌症，是否适合从事
噪声作业，以便建立从事噪声作业劳动者的
基础健康档案。上岗前为劳动者进行的职业
健康检查，不是剥夺有职业禁忌症劳动者的
劳动权力，而是保护其身体健康。

从事噪声作业劳动者的上岗前职业健
康检查，要重点询问有无外耳道流脓、耳痛、
耳鸣、耳聋、眩晕，以及头晕、头痛、多梦、记
忆力减退、睡眠差、心悸、胸闷、胸前区疼痛、
多汗、乏力等症状；同时也要询问可能影响
听力的外伤史、爆震史、药物史（如链霉素、
庆大霉素、卡那霉素等）、中毒史（如酒精、烟
草、一氧化碳等中毒）、感染史（如中耳炎、流
脑、腮腺炎、流感等）、遗传史（如家庭直系亲
属中有无耳聋等病史）等。

纯音听阈测试、心电图、血常规、尿常
规、肝功能等，都是上岗前职业健康检查的
必检项目。

在岗期间要定期做职检

在岗期间的职业健康检查，是指用人单
位依照国家规定，对长期从事噪声作业的劳
动者健康状况定期进行的检查。 2007 年国
家颁布的《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对接触
噪声作业劳动者的检查周期都做了详细规
定，一年检查一次。

在岗期间职业健康检查的目的，主要是早
期发现听力损失病患者、及时发现有职业禁忌
症的劳动者和对“观察对象”进行动态观察，以
便将患有职业禁忌症或受到早期职业健康损
害者及时调离，安排适当工作。 此外，通过在岗
期间的职业健康检查，还可以动态观察劳动者

群体的健康变化，并对作业场所噪声危害的控
制效果进行评价。

定期职业健康检查应重点询问有无外耳道
流液、耳痛、耳鸣、耳聋、眩晕等耳部症状和噪声
接触史等，并重点检查纯音听阈测试、心电图。

离岗时必须进行职检

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查，是指劳动者在准
备调离或脱离所从事的噪声作业前所进行的

全面健康检查。 离岗时职业健康检查的主要目
的，是确定劳动者在停止接触噪声作业时的健
康状况。 对于从事噪声作业的劳动者来说，离
岗时的检查结果非常重要，这是劳动者一旦患
职业性噪声聋获取职业病待遇的依据。

离岗职业健康检查应尽量安排在解除
或终止劳动合同前一个月内。如最后一次在
岗期间的健康检查是在离岗前 90 日内，可
视为在岗时检查。用人单位如不安排离岗职
业健康检查，劳动者可向当地卫生监督机构
或劳动保障部门投诉，也可依法申请劳动仲
裁。

哪些人属于“观察对象”
双耳高频（3000Hz，4000Hz，6000Hz）平

均听阈≥40dB（HL）。

职检发现异常怎么办

对于职业健康检查发现异常， 需要复查
或医学观察的劳动者， 用人单位应当安排时
间让劳动者前往检查机构进行复查或医学观
察，需要进行职业性噪声聋诊断的，用人单位
应当安排其到职业病诊断机构进行诊断。 发
现不适合从事噪声作业禁忌症的， 用人单位
应及时将其调离原工作岗位，并妥善安置。

（1）劳动者在得知职业健康检查结果出
现异常时，应当按照用人单位的安排及时进
行复查；

（2）需要进行职业病诊断的，应当配合
职业病诊断机构进行诊断；

（3）如果身体情况不适合在原岗位工作，
应当服从用人单位的安排，到新的岗位工作。

如何利用职业健康监护档案

职业健康监护档案是劳动者健康监护全过
程的客观记录资料， 是系统地观察劳动者健康
状况的变化、评价个体和群体健康损害的依据。
职业健康监护档案由用人单位建立和保存。

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内容包括：劳动者的
职业史、既往史、职业病危害接触史；作业场
所的职业性有害因素监测结果；职业健康检
查结果及处理情况；职业病诊断等资料。

劳动者有权查阅、复印本人的职业健康
监护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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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地干活受伤后被认定为工伤， 在公司
无法支付工伤保险的情况下， 农民工袁群彦
依法提请乌鲁木齐市社会保险管理局 （下简
称乌市社保局） 先行支付工伤保险基金。 然
而，乌市社保局拒绝了他的请求。

50 岁的袁群彦是河南驻马店人 ，2008
年，到乌鲁木齐打工，在包工头的带领下，到
乌市北郊某工地从事模板制作。 当年 7 月 20
日，在工地干活时，被一个倒塌的架子砸伤，
经确诊为右脚骨折、 踝关节坏死，“住院一个
多月，伤好了，也落下了病根。 ”袁群彦说，现
在走一两公里路，右脚就开始疼。

此后，袁群彦被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鉴定为七级伤残， 他所属的乌鲁木齐三师
建业劳务有限公司 （下简称三师建业劳务公
司）认为，袁群彦是包工头带来的，没有与公
司签订劳务合同，公司不承担工伤赔偿。

“没办法，只好打官司。 ”袁群彦说，2011
年 7 月，经过劳动仲裁、法院一审、二审判决，
法院最终判定三师建业劳务公司承担袁群彦

伤残补助金、医疗补助金、一次性伤残就业补
助金等 112329.64 元，并进入执行程序。

“本来以为这事就可以结了，没想到，法院调
查发现，这家公司没有财产可执行。 ”袁群彦说，
2011年 10月 14日，法院做出中止执行裁定书。

《社保法》让他看到希望
一筹莫展之际，袁群彦看到《中华人民共

和国社会保险法》（下简称社会保险法）及《社
会保险基金先行支付暂行办法》（下简称暂行
办法）正式实施，这让他看到了希望。

《社会保险法》第四十一条规定：职工所
在用人单位未依法缴纳工伤保险费， 发生工
伤事故的，由用人单位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用
人单位不支付的， 从工伤保险基金中先行支
付。 《暂行办法》第八条规定：“用人单位未按
时足额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 社会保险经办
机构应当按照社会保险法和《工伤保险条例》
的规定， 先行支付工伤保险待遇项目中应当
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的项目。 ”

2011 年 11 月 4 日、30 日，袁群彦先后向
乌市社保局递交先行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申
请，一个月后，乌市社保局拒绝了他的申请。2012

年年初，袁群彦将乌市社保局告上了法庭。
2012 年 3 月，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人民

法院开庭受理此案。乌市社保局在法庭上称，
袁群彦受伤时间为 2008 年 7 月，申请工伤认
定为 2009 年 3 月，而《社会保险法》施行时间
为 2011 年 7 月 1 日，袁群彦受伤时间和工伤
认定时间均在先行支付规定实施之前， 不在
法律实效产生的实施范围内。

法院认为， 原告的事故伤害虽发生在
2008年，但原告依法仲裁、诉讼后仍不能获得
工伤待遇， 法院出具中止执行文书的时间为
2011年 10月 14日，在《社会保险法》实施后，
因此，《社会保险法》对原告不具有溯及既往效
力的辩解理由。

法院最终判决，乌市社保局 60 日内向原
告袁群彦履行先行支付工伤保险待遇中工伤
保险金支付项目的法定职责。

乌市社保局不服， 上诉到市中级人民法
院，中院要求水磨沟区法院重审此案。

依法驳回市社保局请求

今年 3 月，水磨沟区法院重审后判决，撤
销乌市社保局关于不受理袁群彦先行支付工
伤保险待遇申请的决定， 责令市社保局重新
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市社保局不服， 再次上
诉，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

5 月，乌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此案。 乌市

社保局在庭审中认为， 袁群彦所属公司已无
财产可执行， 如果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必
将无法追偿，造成基金缺口。 若开先河，将给
工伤保险基金的安全造成严重后果， 甚至会
有人以各种名义套取工伤保险基金， 最终导
致参保人员的利益得不到保障。

负责此案的乌市中级法院审判长杜琼在
接受采访时说，本案中，法院已确定了袁群彦
应获得工伤保险待遇， 在执行中由于企业无
财产可供执行，法院裁定中止执行。 《中华
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二条规定，国家建
立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
失业保险、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险制度，保障公
民在年老、疾病、工伤、失业、生育等情况下，
依法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 因
此， 袁群彦在没有获得工伤保险待遇的情况
下， 向乌市社保局申请先行支付工伤保险待
遇，应当适用《社会保险法》第四十一条的规
定。 故依法驳回了乌市社保局的上诉请求。

一把强有力的保护伞

全国律师协会劳动和社会保障法专业委
员会委员、新疆律师协会劳动和社会保障法专
业委员会副主任赵广英在接受 《法制日报》采
访时表示，2011年 7月实施的《社会保险法》首
次确定了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的原则。应该
说，立法的首要目的是保障工伤职工获得赔偿

的权利，体现了我国工伤保险的保障功能和救
济功能，相信对于推动工伤先行支付制度全面
落实，让工伤劳动者用身体和健康换来的赔偿
真正落到实处。

从工伤劳动者的角度来讲，无疑是一把强
有力的保护伞。 对于社保经办机构来讲，却面
临挑战。 本案中，乌市社保局的答辩陈述中的
基金安全问题就是最大的隐患。国家人社部虽
然颁布了《社会保险基金支付暂行办法》，在实
践中对于追偿制度的设计尚需推敲。如果追偿
制度无法落实，基金安全必然存在隐患。 这就
要求从制度设计层面进一步规范先行支付条
件，制定完善的业务流程，并从加大工伤保险
参保覆盖面这个源头上下功夫，才能消除基金
安全隐患。

新疆财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李瑞生认
为，遭遇工伤后，劳动者在与用人单位交涉
无果的情况下，工伤先行支付制度使之多了
一个获得赔偿的途径；同时认为，由于相关
法规还不完善，社保部门的顾虑也需考虑。他
建议， 应尽快建立与社会保险法配套的法律
法规， 在制度层面保障社会保险基金先行支
付顺利执行，以此降低基金风险。

“目前，社保局还没有履行判决，我已向
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 希望能尽快拿到这笔
补偿金，安排好今后的生活。 ”袁群彦信心十
足地说。

●经劳动仲裁、法院三审结案，工伤劳动者赢了官司，却发现企业没有支付能力
●法院判决乌市社保局受理先行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申请，责令其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本报通讯员 胡大敏 景双善

龙海法院为 20 名农民工讨回欠薪
本报讯 （记者吴铎思 通讯员郑勇

金 王乾细）近日，在福建省龙海市法院
大厅内，该院工作人员正在核对被拖欠工
资员工资料，为申请执行人陈某等 20名
务工者发放被拖欠的工资款 58.24万元。

据了解，龙海市某饲料有限公司因
经营不善于 2011 年停业倒闭被吊销营
业执照，共拖欠申请执行人陈某等 20 名
员工工资 58.24 万元。 龙海法院于今年
8 月受理该案，将查封的公司土地、厂房
及机器设备等，依法评估、拍卖 509 万余
元。 11 月 2 日，该院召开债权人会议，
形成工人工资欠款优先发放，其他普通
债权按比例分配的方案。

本报讯 （通讯员杨涛 ）两年多来 ，每周
一、周四下午，小河嘴煤矿的石含康都会带着
工具坐在井口服务站的巷道边， 为出入井的
矿工义务修补胶鞋。

53 岁的石含康，1995 年到川煤集团达竹
公司小河嘴煤矿当采煤工。 2010 年，他被确
诊为肝癌，感觉一切都完了。

儿子石刚因好此辍学，妻子没有工作，在
最困难的时候，企业和工友向他伸出援手。

矿上安排他到机电队当抽风司机， 他很
想念工友，总想为他们做点儿什么。

石含康说，有一次，他和工友聊天时了解
到，井下作业条件艰苦，胶鞋坏的快，冬天进
水冻脚，夏天里面像和泥，臭得很，现在没有
补胶鞋的，一坏就得丢掉。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 他想，修鞋学起来
应该不难。 石含康把想法告诉了矿工会副主

席陈春芳，大家担心他身体吃不消，他说：“大
家都帮过我，这点儿事不算啥。 ”

说干就干， 石含康跑到达州城的路边修
鞋店学习，和修鞋师傅聊天偷学技术，研究鞋
子构造。 渐渐地， 他的修鞋技术达到熟练程
度。

石含康把修鞋地点选在小河嘴煤矿井口
服务站的巷道边， 这里挨着矿灯房和职工换
衣间，方便工友修鞋、取鞋。

石含康说，现在自己康复得不错，有能力
回报企业和工友，感觉很知足。 2011 年，儿子
石刚子承父业到小河嘴煤矿当了一名采煤工
人，如今成长为该矿采煤三队的副队长。

据小河嘴煤矿工会统计，石含康从 2011
年 6 月开始到现在， 已义务修补胶鞋 350 多
次，修补破损胶鞋 2300 多双，得到企业和工
友认可，他修鞋的劲头更足了。

患病采煤工义务为工友补胶鞋 2300多双

本报讯（记者陈华 通讯员闵玉昭 方备利）
“参加两个月的培训学到车工技术， 还领到
1200元补贴，现在每月能挣 4000多元钱，比到
外地打拼好多了。 ”日前，在徽州区安得机械有
限公司上班的农民工高建军高兴地说。

黄山市徽州区是工业强区， 每年都吸引
周边区县大量农民工前来求职， 徽州区职能
部门为务工人员提供就业服务， 推荐就业岗
位，组织开展适当的就业技能培训。

“岩寺镇开展种植养殖创业培训、西溪南镇
开展蜂产品创业培训、 潜口镇开展农家乐创业
培训、呈坎镇开展竹编旅游产品培训……”徽州

区创新职业技能培训方式，结合本土资源优势，
针对农村推出“一镇一品”特色创业班。

今年截至目前，该区举办就业技能培训班
20期，涉及服装设计、装配制造、化学分析、仪
器仪表装配、卫生保洁等。经培训，先后有 1496
人取得职业资格证书和专项能力证书，发放就
业技能培训补贴 60.06万元， 培训持证率和就
业率双双达 100%， 实现了劳动者能力素质的
就地提升、就地转化。农民工实现了从“拼体力
谋生”向“靠技能致富”的转变。 培训合格后，农
民工月工资均达到 1800元~3000 元， 收入比
培训前月平均增加 300元~500元。

黄山市徽州区开展“一镇一品”特色创业班

八旬 “自强老奶”
每天练摊近 12小时

一部法典助农民工工伤赔偿案获胜
内蒙古促农民工返乡创业

本报讯 回家创业，照顾家人，成为
内蒙古一些外出农民工新的就业选择。然
而，家乡基础建设不便利又使得创业道路
坎坷。近日，内蒙古科尔沁左翼中旗农电局
启动生活便利服务工作， 全旗农户告别无
电历史，还吸引了很多农民工回家创业。

科左中旗农电局调研发现， 一些年
轻人不想离家， 但家中条件太差没有工
作可干。 通辽科左中旗珠日河草原乌
尼格歹分厂由于整村迁移政策等原因，
一直没有电力供应。 “没有基本生活、生
产的条件，不出去打工就成了废人。 ”36
岁的科勒听说家中通电了，修路了，开始
琢磨搞集中养殖，“出去打工， 花销也挺
大，在家创业也方便些。 ”该地区农网改
造完毕后，覆盖耕地面积五十余万亩。此
外， 科左中旗农电局又增加邮政储蓄代
收、电信翼支付、博时网络代收及翰华移
动 POS 机四种缴费方式，成功打造“十
分钟便民缴费圈”。

（王海波 杨志强）

图为袁群彦展示法院的判决书。 马远/摄

本报讯 （实习生罗仪馥 记者叶小钟 通
讯员卢梭）记者近日从珠海市总工会职工心
理疏导讲师团和政治思想讲师团的换届会
议上获悉，珠海市总工会法律工作律师顾问
团在解决农民工法律纠纷中贡献颇多，已经
为 659 名农民工排忧解难 ， 追诉金额达
636.5 万。

农民工齐某在珠海某工程项目工地从事
水泥搅拌工作时，因工程项目工期紧，在加班
进行水泥搅拌过程中被桩机压伤右脚， 后经
劳动部门认定为工伤，并评定为七级伤残。因
用人单位未给齐某办理社会保险手续， 且工
伤赔偿金额较大而引起了纠纷。无奈之下，齐
某向珠海市职工服务中心求助。随后，珠海市
总工会指派张琼律师为其提供免费法律援
助。 张琼律师在通过对案情进行详细的调查
和认真的法律分析后， 认为该案是工伤事故
赔偿纠纷，法律关系明确，案件事实清楚，但
鉴于职工的现状， 调解是又快又好的保护劳
动者合法权益的直接有效方法。于是，援助律
师主动与仲裁员及用人单位取得联系， 进行

庭前、庭审过程中多次调解协商，但因工伤赔
偿数额较大， 且双方当事人对齐某受伤前的
工资标准及齐某以后更换假肢的次数有不同
意见，致使双方在开庭前未能达成和解意见。
在几翻协商后， 最终用人单位与齐某就工伤
赔偿纠纷一案达成了调解意见， 由用人单位
向齐某支付工伤赔偿金 21.5 万元，最终案件
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据了解， 珠海市总律师顾问团由 30 名
（2010 年增至 48 名）专家学者、专业人士和
执业律师组成， 每周五天定期开展律师接访
工作。 律师团成员也免费为农民工提供代写
法律文书、 代理劳动争议仲裁和诉讼等各项
法律服务。

据统计，在 2010 年至 2012 年的两年间，
珠海市总律师顾问团受理农民工法律咨询
876 件，办理法律援助案件 253 件，涉及农民
工 659 人，追诉金额达到 636.5 万元。 其中，
工伤法律援助 28 件， 落实工伤待遇 129.82
万元，办理欠薪法律援助 112 件，落实工资待
遇 123.34 万元。

珠海市总志愿律师团
为农民工追诉金额达 636.5万元


